附件1

融安县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办法》（桂政发〔2007〕2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14〕7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桂人社规〔2018〕2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条例》（2022年3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订）、《融安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融安县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实施方案>的通知》（融政规〔2019〕20号）等文件，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人民政府将开展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所需经费纳入县财政年度预算，确保按时足额到位。 
第三条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本办法规定，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影响其享受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其他奖励优惠政策待遇。 
第四条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由县政府统一领导，县人口计生部门主管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内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各部门按职能做好相关工作。
县社保险经办机构以及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成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待遇申领业务经办工作。

第二章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参保范围和对象
 
第五条 凡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具有本县农村户籍，夫妻均为农村居民，依法生育并落实长效避孕措施的农村独生子女户、依法生育的双女结扎户或者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适用本办法。 
第六条 享受本办法规定的对象包括： 
（一）依法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自觉主动落实长效避孕措施，且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 
（二）依法终身只生育两个女孩并自觉主动落实长效避孕措施的夫妻； 
（三）依法生育两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未满18周岁死亡，只剩下一个子女，并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生育的夫妻； 
（四）离婚或丧偶前依法只生育过一个子女并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离婚或丧偶后不再婚或再婚后不再生育的夫（妻）； 
（五）离婚或丧偶前依法只生育过两个女孩，且已落实长效避孕措施，离婚或丧偶后不再婚或再婚后不再生育的夫（妻）；
（六）再婚夫妻一方依法只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再婚后不再生育的夫妻； 
（七）再婚双方依法各只生育过一个女孩，再婚后不再生育且主动落实长效避孕措施的夫妻。 

第三章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费缴纳

第七条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我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选择缴费。属于农村依法生育一个孩子并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依法只生育两个女儿并已依法落实长效避孕措施的或者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个人自行缴纳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费后，按照先缴后补的原则，缴纳200元（含）以上的保费，政府按每人每年200元给予先缴后补补贴。上述对象同时具有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低保残疾人、低保对象身份的，个人缴纳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费低于200元的，按个人自行缴纳的保费给予先缴后补补贴。
第八条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对象当年符合参保缴费条件未参保缴费的，视为自动放弃，政府不再给予先缴后补补贴，政府给予补贴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5年。

第四章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

第九条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成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有关规定管理。

第五章  养老保险待遇

第十条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申请按月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养老保险待遇从申请的次月起计发。
融安县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已年满60周岁，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夫妻，不用缴费，可以从办理参保登记手续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成员距规定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逐年缴费至60周岁，可以在领取待遇前一次性补缴不足年限的缴费部分，累计缴费不超过15年；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年满60周岁，缴费年限未达到规定的，可补缴养老保险费至规定的缴费年限后，申请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养老保险待遇从申请的次月起计发。
第十一条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由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发放。养老保险待遇包括基础养老金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支付终身。基础养老金随国家和自治区适时调整的标准随之调整。

第六章 资格确认
 
第十二条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先缴后补补贴对象按下列程序确认： 
（一）对象向户籍所在地的行政村（社区）提出申请； 
（二）村（社区）调查核实，将符合条件的对象名单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查； 
（三）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人员进村入户、走访群众调查核实，将符合条件的对象名单在村民聚集地公示七日无异议后，报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四）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同县财政部门组织人员进行复核后，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将符合条件的对象名单及所需本办法规定的先缴后补补贴经费预算报县财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第十三条 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年度建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象的永久档案。 
第十四条 享受本办法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夫妻，转为城镇居民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夫妻一方或双方由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一方或双方不再享受政府的缴费补贴； 
（二）子女由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其父母仍属农村居民的，父母继续享受有关待遇。 

第七章 资金保障和部门职责
 
第十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项目所需资金，由县级财政负担（国家、自治区、柳州市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协助卫生健康部门做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先缴后补补贴对象的确认工作。 
第十七条 县财政、卫生健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按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违反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县政府终止其享受先缴后补补贴资格，并由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并没收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弄虚作假或以其他手段骗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二）贪污、挪用、截留、克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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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夫妻、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出生年月以本人户口簿、身份证为准。
第二十一条 在本办法实施前已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生育包含依法收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卫生健康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财政局共同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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